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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义乌市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 

 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有序发展，加强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管理，规范财政资金，鼓励和引导我市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新
能源汽车，我委制定了《义乌市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
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

2018年3月27日

义乌市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管理暂行办法

 一、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有序发展，加强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管理，规范财政资金，鼓励和引导我市消费者购买和使
用新能源汽车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 二、本办法所称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是指在我市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义乌市经信委备案的汽车销售机
构。新能源汽车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和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
录》的国产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。 

 三、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应完成部门备案。备案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： 

 1、义乌市汽车生产（销售）企业及产品信息备案表（见附件）； 

 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 3、车辆销售授权书； 

 4、企业基本情况； 

 5、年度推广计划等； 

 6、需要的其他材料； 

 四、经信委按年度对完成备案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实施积分制管理。各销售企业得分按年度得分进行累计计算。
 

 五、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积分主要由年度任务推广、累计推广数、信息报送、其他方面等四部分组成，分值各占50
、30、10、10。 

 六、年度推广任务分值为50分。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结合各销售企业申报情况，经信委负责制定年度新能源汽车推
广计划，分解落实年度任务。推广任务基准分为50分，完成年度任务得50分；超额完成任务的，按照1个标车加0.1分
，加分不超过20分；未完成年度推广任务，按照1个标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 七、累计推广数分值为30分。按照各销售企业累计推广数进行排名，第一名为满分30分，第N名得分为31-N分；30
名之后均不得分。 

 八、信息报送分值为10分。各销售企业应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，并每月报送新能源汽车销售情况。未按时
完成信息报送，每次扣1分。 

 九、其他方面分值为10分。各销售机构应主动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新能源汽车宣传、公益服务等其他需要配合的
工作，每完成一项工作加3分。具体工作以文件形势明确。 

 十、经信委每年一季度开展各销售企业进行积分考核，并通过经信委网站等方式对考核结果进行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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